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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投資事業基本資料表 

民國   年  月   日 

報表編號：CI610 

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              單位：新臺幣元、股 

項目名稱 內容 

轉投資事業統一編號  

轉投資公司名稱  

轉投資事業業別 1.金融相關事業 2.創業

投資事業 3.生產事業  4.其他 

市場別 1.上市 2.上櫃 3.興櫃 

4.非上市（櫃） 

主管機關核准原始投資日期  

主管機關核准原始投資文號  

原始投資日期  

轉投資事業發行總股數  

投資股數（股）  

持股比率（％）  

原始投資成本  

經增(減)資後之投資總額  

帳面金額  

評價方法  

最近一次年報或半年報每股淨值（元）  

最近一次年報或半年報每股盈餘（元）  

最近一年淨值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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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超過 5%之前十大股東姓名或名稱 

股東姓名/法人股東名

稱 

身分證號碼/統一編號 持有股數（股） 持股比率（％） 

    

    

    

 

 

 

 

轉投資事業董監事基本資料 

職稱  

姓名  

身分證號碼（可不輸入）  

就任日期  

代表股權單位名稱(統一編號)  

 

 

 

轉投資事業高階主管基本資料 

職稱  

姓名  

身分證號碼（可不輸入）  

到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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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派任人員於轉投資事業任職，請填列下列資料 

任(兼)職職稱  

姓名  

身分證號碼（可不輸入）  

派(兼)任日期  

於本銀行任職職稱  

 

 

 

一、填報說明： 

 1. 轉投資事業係指依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十條第一項奉准之轉投資項目。 

 2. 分次轉投資同一公司請逐次申報。 

3. 依金融相關事業、創業投資事業、生產事業及其他等業別填報轉投資事業業

別；依轉投資事業是否上市、上櫃、興櫃、非上市櫃填報市場別。 

4. 請填列轉投資公司統一編號，若被投資公司無統一編號，請自行賦予代號（阿

拉伯數字 8碼），且嗣後該代號不得隨意變更。 

 

二、維護時點及程序表： 

維護/申報頻率 

維護/申報 

時點 

維護/申報 

程序 

維護/申報 

項目 

事

前

維

護 

事

後

維

護 

即

時

維

護 

次

月

10

日

內 

次

季

10

日

內 

次

年 

5

個

月

內 

其

他 



CI610-4 

※ 

 

      函報投資申請案
前 

新轉投資事業案：函
報投資申請案前維
護，並將維護資料併
同申請轉投資案報
核。 

屬性、轉投資事業名
稱、統一編號、原始持
股比、帳面金額、帳面
金額之基準日、轉投資
主要營業項目、轉投資
事業最近兩年獲利情
形、最近一年每股市
價、轉投資事業高階主
管資料 

對已轉投資事業增
加投資：函報增加投
資案前維護，並將維
護資料併同申請案
報核。 

 

轉投資事業最近兩年
獲利情形、最近一年每
股市價、金融主管機關
歷次核准投資及票券
公司實際投資金額（向
金融主管機關申請增
加投資金額、本次增加
投資後之持股比）、轉
投資事業高階主管資
料 

 ※      接獲本會核准投
資函時 

依本會核准投資函
之日期及文號維護。 

 

新轉投資事業案：金融
主管機關核准原始投
資日期、金融主管機關
核准原始投資文號 

對已轉投資事業增加
投資：金融主管機關歷
次核准投資及票券公
司實際投資金額（金融
主管機關核准增加投
資金額、金融主管機關
核准增加投資日期、金
融主管機關核准增加
投資文號） 

 ※      接獲本會否准函
時 

新轉投資事業案：刪
除原有資料 

按刪除鍵 

對已轉投資事業增
加投資：將「向金融
主管機關申請增加
投資金額」及「本次
增加投資後之持股
比」回復為原有資料 

 

金融主管機關歷次核
准投資及票券公司實
際投資金額（向金融主
管機關申請增加投資
金額、本次增加投資後
之持股比） 

  ※     實際投資時  實際投資時，即時維
護。如實際投資金額
與金融主管機關核
准增加投資金額不
同時，應說明差異原
因。 

金融主管機關歷次核
准投資及票券公司實
際投資金額【實際投資
金額（含原有投資）、
本次增加投資後之持
股比、金融主管機關核
准增加投資金額與票
券公司實際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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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時之原因、本次增
加投資後之持股比】 

  ※     異動時 其餘項目，異動時即
時維護。 

評價法、帳面金額、帳
面金額之基準日、依權
益法調整數、佔轉投資
事業比例 

 


